
莫名的卷入

1994 年，一起因械斗引发的命案，改变
了海南农民黄家光的命运。

1994 年 7 月 5 日，琼山市东山镇（现为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城西村委会喱噉村村
民黄恒勇、王文童被新岭冲村多名年轻人殴
打，黄恒勇被殴致死，王文童重伤。 案发后，
村里 20余名男青年全部被警方带走询问。

“阿爹，家里没啥事吧？ ”黄家光事后回
忆，案发第二天，在外打工的自己听说村里
出了“大事”，便匆忙请假回到了家中。
当时已 70多岁的父亲黄举志见他回来，

一脸紧张，生怕他摊上麻烦。 “不关我的事，
瞎担心什么。 ”黄家光不以为然。

1996 年农历正月， 黄家光第一次被几
名民警抓住，“黄家鹏认识不，进村带路。”黄
家光说，他在受到民警威逼利诱之后，无奈
之下，带民警抓捕嫌疑人黄家鹏，没抓到人。

1996 年端午节， 警察第二次带走了黄
家光， 说他被举报参与了 1994年那起凶杀
案。

同年 6 月， 黄家光被原琼山市公安局
收容审查。 其间，黄家光称自己“被折腾得
受不了”，不得已承认了曾参与追杀死者黄
恒勇。 但由于证据不足，黄家光在被关押半
年后取保候审释放。

1998 年 5 月 1 日， 黄家光再一次被戴
上手铐。因在 1997年警方审讯中，另外两名
嫌疑人黄家鹏和黄世胜都称黄家光参与作
案。

2000 年 7 月 11 日，原海南省海南中院
一审认定黄家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黄家光不服判决，提起上
诉。称案发当日，自己在外打工，7 月 7 日才
请假回家，最初认罪，实为屈打成招。

二审法院在未公开审理的情况下，于
2000 年 12 月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
黄家光被送进三亚监狱服刑。

矛盾的口供

1997 年 6 月 7 日， 该案主犯之一黄家
鹏被抓获，并一口咬定黄家光参与了追杀黄
恒勇。同案嫌疑人黄世胜的供词和目击证人
黄举石的证词中也称黄家光在事发现场。

2002 年， 黄家鹏翻供， 承认当初因为
“黄家光曾带领办案人员进村抓捕涉案人
员，因此对涉案者都心怀不满”；同时，也为
了“少受些皮肉之苦”，便诬陷了黄家光。

2003 年、2005 年， 黄家鹏又为黄家光
提供了无罪证明材料。 黄世胜也表示自己
原来的供词是在刑讯和诱供之下所作。 目
击证人黄举石则称把黄家鹏的小名“狗光”

误认为是黄家光的小名，才导致误会。
2005 年 9 月， 该案的另四名嫌疑人归

案，他们均供述黄家光未参与该案。
在第一次警方询问时， 黄家光称自己

没有参与，但其后数次更改供述。 2000 年 1
月 27 日，黄家光承认，自己拿了一把剑追
杀黄恒勇。

无望的申诉

2004 年 7 月 15 日，黄家光给三亚监狱
领导写了一封申冤信。 7月 29日，三亚监狱
向省检察院和三亚市检察院出具了一份《关
于提请对罪犯黄家光杀人案复查的函》。

函件称，“该案犯投牢后， 一直不服判
决，多次向政法机关申诉，其申诉理由为：
认为案发时他不在现场”，“其同案犯黄家
鹏也出具证明， 证实当时出于怨恨黄家光
才与黄世胜一起串供， 咬定黄家光参与杀
人， 纯属陷害”，“现该犯眼看申诉无望，且
认为有些证人已相继亡故，再等下去，恐怕
就没有人为他作证了，因此情绪十分低落，
有伤害、自杀念头。 ”

该函最后称，“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为
确保罪犯申诉权利，查清事实真相，特提请
检察机关尽快就黄家光杀人一案进行复
查，作出结论。 ”

2007 年， 海南省高检复查后决定对该
案不予抗诉，理由是“申诉人及其父亲黄举
志提供的证明其无罪的证据材料， 来源不
合法，内容缺乏客观真实性，相互之间不能
印证，缺乏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证实原裁
判确有错误”。

黄家光的家人曾不断向海南省检察院
和海南省高院申诉， 海南高院于 2006 年 8
月、2007 年 10 月先后两次对黄家光案进行
复查，都无一例外地驳回了黄家光的申诉。

“听到消息后，我万念俱灰。 ”黄家光
说。 此后，黄家光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

迟到的昭雪

十几年间，黄家光不断申诉。 为了证明
清白和寻求关注，他甚至拒绝接受减刑。

时间来到 2013年。 最高检刑事执行检
察厅在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
项活动中，在海口监狱遇到黄家光当面申诉。

也是在 2013 年，案件迎来了转机。
最高检向海南检察机关调阅了案卷，

经过细致的审查，发现案卷中疑点重重。
在原审认定黄家光故意杀人的证据

中， 只有被告人供述能直接证实其实施了
故意杀人行为，但本人供述前后不一，缺乏
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且，同案被告人的供述

和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 都出现了前后矛
盾的情形，对于作案凶器、时间和人员等，
都出现多个版本，无法相互印证。

最高检在抗诉时称 ，“原审证据不确
实、不充分；终审后出现新证据，证明原审
裁判确有错误。 ”

2014 年 3 月 26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 《再审检察建议
书 》，认为该案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建议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重新审判。最高
法采纳该建议，于 5 月 8 日指定海南省高
院再审。

2014 年 9 月 29 日，海南省高院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当庭作出宣判，撤销一审判决
和二审裁定中对于黄家光定罪量刑部分，
宣告黄家光无罪，当庭释放。 黄家光获得国
家赔偿 160 余万元。

判决书显示， 改判的原因主要有两部
分： 原判认定黄家光参与故意杀人的证据
不确实、 不充分， 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
证，存在的矛盾无法排除；有新的证据可证
明黄家光未参与作案。

庭审后，黄家光嚎啕大哭，泪水淌满那
张不再年轻的脸。

至此 ， 黄家光已在狱中度过了 14
年 。 加上此前被无罪羁押的天数 ， 共计
614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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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光案的发生令人痛心和发人深思，但不
可否认的是该案作为备受关注的一个司法赔偿案
件的意义， 它将会成为司法公正不断推进的一个
范例。 ” 一直关注黄家光案的海南富岛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伟说。

如何提高纠正冤假错案的效率， 让已经迟到
的正义来得快一点， 是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
焦点。

“观念的转变十分关键，体制机制的保障也不
容忽视。 ” 在王伟看来，长期以来，侦查机关、起诉
机关的考核体系不科学。 侦查机关过分追求破案
率、起诉机关过分追求成功追诉率。

“不仅侦查机关、起诉机关不积极主动纠正错
误，还往往将错就错，向审判环节施加压力，使法
官无所适从，无法做到‘疑罪从无’。 ”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批冤
假错案得到纠正，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
案率等多年来不合理的考核指标，被重新审视，并
将成为历史。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一

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
行全面清理，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 同时落实办案
责任，加强监督制约。

目前 ，我国冤假错案的纠正机制初步形成 ：
一是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 、控告 ；二是人民
法院自己发现并纠正 ； 三是人民检察院通过行
使各项检察职能发现冤假错案 ， 并通过抗诉予
以纠正。

“不仅应当重视人民法院在防范和纠正冤假
错案中的作用，人民检察院也应当发挥作用。 ”王
伟说， 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能够直接启动纠正程
序，这是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 、控告所不可
比拟的。

此外 ，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的时间更早 ，通
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侦查监督等活动能够及
时防范冤假错案的形成。 从司法实践来看，人民
检察院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
用。

黄家光申诉案是刑事申诉案件办理程序
改革以来 ，又一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

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 并得到改判的案
例 。

刑事申诉检察是检察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
最后程序 ， 是司法救济程序的重要环节 ， 是监
督纠正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关口 。黄家光 14 年
的坎坷申诉路 ， 也折射出检察机关刑事申诉的
变革 。

2014 年 11 月，最高检印发修改后的《人民检
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 修改后的规定规范
和细化了办案程序， 加强了对自身办案活动的规
范和监督，强化了对申诉权的保障，突出了刑事申
诉检察的监督属性和纠错功能。

2015 年 2 月，最高检下发意见，出台 14 项举
措，明确提出监狱检察对长年坚持申诉、拒绝减刑
及因对裁判不服而自杀、自残等情形的服刑人员，
应当及时调查了解原因。 发现有冤假错案可能的，
应当依照规定及时报告。

这些情形， 在黄家光十几年的狱中申冤之路
中，都曾有过鲜活的体现。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吴雪君采写）

������1994年，海南发生一起因群殴致死的命案。案发后，涉案村 20余名男青年全部被警方带走询问。 在其他嫌疑人“指认”下，黄家
光从 1996年起，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

2000年，经过法院两轮审判，黄家光被认定犯故意杀人罪，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后，黄家光及其家人开始了漫长的申诉。2014年 9月 29日，海南省高院再审宣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黄家光无罪，

当庭释放。 黄家光事后获得国家赔偿金 160余万元。 至此，黄家光已在狱中度过了 14年。
在总结错案原因时，海南高院指出了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存在的失误，同时反思，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目前，海南省高院已启动“黄家光案回头看”程序，将对当年的办案人员进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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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举报三度被抓，昭雪苦等 6149天
������从 24岁到 42岁，黄家光等了 17年，沉冤终得以昭雪。

2014年 12月 9日，海南省高院披露了案件始末。 “当
时将黄家光案定性为故意杀人案， 是黄家光个人的悲剧，
也是海南政法系统有失公信的一个错案。 ”

在总结错案原因及教训时， 海南高院坦承， 在本案
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有罪证据是否达到确实、
充分的标准把关不严， 而且对黄家光的申诉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

侦查：四大失误导致错案

海南高院指出了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存在的失误：一是
追逃不及时。 1994 年案发，1996 年至 1998 年期间黄家光
先后三次被抓， 另外两名同案犯是案发后 5 年才到案，其
余同案犯均是 2005 年才抓捕归案的；

二是办案不规范，接警记录、立案破案材料缺失；
三是取证不及时， 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不重视、 不收

集；
四是口供定案。黄家光涉嫌故意杀人的证据主要是口

供，后期证据变化也主要是口供变化，导致错案。

庭审：没有坚持疑罪从无

“尽管在该案中公检法各家都存在责任，但是法院作
为审判机关，责任更大一些。 ”海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说，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全国都在开展‘严打’运动，在依法
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指导方针下，法院
作为审判机关忽略了本案存在的疑点，没有坚持疑罪从无
的原则。 ”

法院对证据也存在审查不严的问题，轻信口供。“本案
中，有两位证人的证言没有提及黄家光参与作案，一位证
人的证言虽然提及黄家光在现场，但没有证实黄家光伤害
被害人。 然而，一、二审却认定‘三名目击证人证实黄家光
参与杀人’，并且有同案犯的供述和黄家光的有罪供述，认
定黄家光参与作案证据确实、充分。 ”

“一审开庭前，黄家光表示没钱请律师 ，但根据 ‘罪
行’，黄家光属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根据当时的司
法解释，应该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但法院却没有指定辩护
人为其辩护，未能保护好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

除了以上问题，海南省高院还表示，法院相关办案人
员也存在工作态度不够认真负责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黄
家光申诉的处理上。

黄家光服刑后坚持申诉，2007 年 1 月，省检察院作出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驳
回了黄家光的申诉。 法院也曾两次收到黄家光的申诉函，但在审查过程中，对证据审查
不仔细，用来认作定案依据的证据，是一、二审期间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

目前，海南高院已启动“黄家光案回头看”程序。 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表示，“待我们
把责任厘清，肯定要追责。 ”他同时表示，只是目前难度较大，当时参与黄家光案庭审的工
作人员几乎都退休了，调查和事实认定都需要时间，最终会依法依纪依规，公正处罚，以儆
效尤，杜绝这类案件再发生。

监督：多环节存双重缺失

黄家光被改判无罪后，海南省检察院承认对该案存在双重监督缺失。 无论是法院
在一审开庭时没有为黄家光指定辩护人，还是公安机关违法办案，检察院都没有有效
实施监督。

海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吴彦指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等环节都存在
不少问题。 在对证据审查时不仔细，面对案件疑点，没有对所有证人进行调查，也没有
对已作证的证人进行证据核查和固定。

目前，海南省检察院启动了“黄家光等人故意杀人案倒查机制”。 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贾志鸿指出，今后将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落实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加强对命案和主要靠言词证据定罪案件的审
查，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
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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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光 4岁时就没了母亲， 由父亲黄举志将自己拉扯
大。黄家光被判刑后，黄举志每天难以入眠，他始终坚信儿子
不是“杀人犯”。

黄家光的大哥黄家达告诉记者，黄家光入狱后，年过八
旬的父亲拄着拐杖，拿着材料四处申冤。 有时在旁人异样的
眼光中，在烈日下拎着材料，颤颤巍巍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十多年来，黄举志不知为儿子写过了多少封申冤信。 “写
一封信常常要一整天的时间。 ”经常写着写着，老泪纵横。

2013年 10月，黄举志意外摔断了左手。 卧病期间，黄举
志天天挂念狱中的儿子，茶饭不思，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最终

没能迎来黄家光昭雪之日。
因为被扣着“杀人犯”的帽子，黄家光的两个哥哥讨媳妇都

颇费周折。 大哥黄家达花 6000元彩礼找了外地媳妇，二哥年
近 50岁，独身一人在海口当保安，每月挣 1000多元。 姐姐黄
秋妹则在 2002年郁郁而终。

“杀人犯”这个阴暗的字眼，在黄家光入狱后一直盘踞在
黄家，成为一家人最沉重的枷锁。

黄家光重获自由后，海南省高院作出决定，向他支付侵
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 160余万元。

海南省高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书称：“黄家光被无罪羁押
超过 16年 10个月，青年人变中年人，这期间其家庭遭遇变

故，确实给其精神带来很大的伤害。 ”
“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我失去的东西。 ” 这个身高不到

1.6米，两颊凹陷，体重不足百斤的男子面对记者提问，双眼
总是似睁似闭。 在狱中，视线所及尽是墙壁，如今眼望之处无
所阻碍，他还不习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家光始终不太愿意谈起监狱里的
往事。 他说，一想起来就会发抖，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暗无天日
的岁月。

十多年的与世隔绝，让黄家光几乎脱离了现代社会。 他
不会用智能手机，手机一黑屏他就手足无措。 他现在手上拿

的，是一部早已过时的摁键手机。
“一出来我就想，我能干什么呢？什么都不会，还要住在亲

戚朋友家。 ”对于未来，黄家光茫然无措，却又在试着适应这个熟
悉又陌生的世界。

出狱回到家，黄家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父亲的坟
前祭拜。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坟上荒草拔了一株又一株。

拿到国家赔偿金后，黄家光从中拿出了 40 万元，给大
哥翻新老屋。他还准备盖个 2 层小楼，建村里最好的房子。

羊年春节，是黄家光 17 年来第一次在家中过年。新的
一年，他正让自己努力适应这个新世界，努力过上新生活。
他还说：“只有办理冤案的人员被追责，我心里才舒服。 ”

一个“指认”，让他身背枷锁 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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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成为司法公正的一个范例”

我心里才舒服。 ”

经过 14 年的不断申诉，2014 年 9 月 29 日，黄家光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图片来源：人民网


